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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激励
企业上市和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深入实施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凤凰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浙政 发〔2021〕6 号）、《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企业上市和高质量发 展 “尖峰行动” 的意见》（金政发〔2021〕22 号）等文件精神，加 快推进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企业上市和高质量发展，结 合我市实际，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动企业上市挂牌
1.鼓励境内上市。对在境内沪深北交易所主板、深交所创业板、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奖励 500 万元，其中完成浙江证监局辅导  验收的奖励 300 万元，成功上市后奖励 200 万元。 对首发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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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在本地项目的，按符合监管要求、 经审计确认实际投资额的 1% 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2.鼓励境外上市。 对成功在境外主流证券交易所（ 限定为美国 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直 接上市的本地企业，给予上市公司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其首发募 集资金投在本地项目的，再按符合监管要求、经审计确认实际投资 额的 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对采取红筹、 协议控制 架构等方式境外上市的实体企业 ，其首发募集资金投在本地项目 的，按符合监管要求、 经审计确认实际投资额的 1%给予奖励，最 高不超过 500 万元。
3.鼓励新三板挂牌。 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企业， 奖励 50 万 元，进入创新层的再奖励 50 万元。 在北交所首发上市或成功转板 沪深交易所首发上市的，相应补足上市奖励。
4.鼓励引进市外上市挂牌企业。 招引市外上市公司主体（含借 壳上市）成功迁入我市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 招引市外新 三板挂牌企业主体成功迁入我市的，基础层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 元、创新层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5.鼓励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浙江省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浙江省 “放水养鱼”培育 企业、 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浙江省股权交 易中心成长板成功挂牌的， 奖励 20 万元； 在专精特新板、 科创助 力板成功挂牌的， 奖励 30 万元。 成功挂牌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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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再奖励 10 万元。
6.鼓励特色行业企业上市挂牌。 对商贸、 电商、 物流、创意设 计、 文创类企业上市挂牌加大扶持力度，相关奖励幅度提高 20%。
二、 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7.支持发展直接融资。 上市公司再融资、新三板挂牌企业直接 融资（包括配股、增发、发行可转债、公司债等）并投资在本地生 产性、研发性项目的，按符合监管要求、 经审计确认实际投资额的 0.5%给予奖励，单个企业当年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8.支持发行可转债。鼓励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对浙江省股权交 易中心成长板、 专精特新板、科创助力板挂牌企业发行可转债提供 增信支持，对发行人按担保额的 1%给予补助，单笔担保业务补助 不超过 20 万元。
9.支持并购重组。鼓励上市公司围绕主业实施上下游产业链资 源整合，开展获取高端技术、 品牌和人才的境内外并购，提升上市 公司核心竞争力。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形对外开展非关联企业间收 购且收购价不低于 5000 万元的，按照收购价的 0.5%给予奖励，最 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市外上市公司（含其关联企业）对市内企业开 展非关联企业间并购重组， 收购价不低于 5000 万元且市内企业被 新投资方控股的，按照收购价的 0.5%给予市内企业奖励，最高不超 过 500 万元。
10.支持分拆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多板块上市公司分拆上市， 鼓励有利于理顺业务架构、 突出主业优势、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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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实现的上市公司所属子企业分拆上市，分拆上市企业按照首发上 市企业享受政策。
三、优化上市发展环境
11.优先保障上市服务。 建立企业上市培育清单，及时协调解 决上市培育企业项目审批、 土地房产变更、 资产转让、 税费减免、 信贷风险化解以及历史沿革确认等各类困难问题。依法快速办理企 业上市所涉及税务、环评、 社保、 消防、 安监、 住房公积金、城市 规划、 国土等行政审批及证明等事项。依法对上市培育企业实行审 慎柔性执法，推动企业合规建设并顺利挂牌上市。
12.重点支持募投项目用地。 对企业上市募集资金和上市公司 定增投资项目所需的建设用地予以重点支持，并视同本市重点项目 和招商选资项目，享受同期同类项目优惠政策。
13.优先保障融资需求。 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多元融资产品，优 先满足上市公司优质项目融资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上市培育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以优惠利率提供信贷服务。 有关工作纳入金 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事项。
四、 附则
14.本意见支持对象为本市企业。 支持对象如同时可享受本市 其他同类政策的（含原有政策涉及后续年度兑现），按照 “就高、 不重复”原则执行。
15.本意见涉及上市奖励（不含挂牌奖励）兑现起五年内， 奖  励对象如发生退市、注册地外迁等情形的，退回相关奖励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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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各镇街、 部门在办理企业股改挂牌上市相关事项时，符合 我市鼓励改革创新容错免责相关政策规定的，对具体经办人实施容 错免责。
17.本意见自2022 年 11 月 12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本意见实施后，《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企业股改重 组挂牌上市的十条意见》（义政发〔2018〕98 号）同时废止。 如原 有政策与本意见相抵触的， 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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